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145号
当事人：新疆融兴盛景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02MA77N03T8Q                              
住所（住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乌苏市塔里木河西路1324号        
法定代表人：王**                       
[bookmark: _GoBack]     2024年11月7日，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新疆融兴盛景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2022年3月21日至2024年11月7日期间，未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价局《关于调整殡葬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新价非字〔1999〕22号）的规定和要求收取暖气费、休息厅费、墓地看护费及修建坟墓费用，擅自增设延伸服务收费项目电子屏、祭拜亭、白事管家、告别会主持、麻将租赁等收费项目。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规定，经批准，于2024年11月25日立案调查，并指派孙洁、景道燕为办案人员调查处理此案。                   
经查，新疆融兴盛景城市服务有限公司2022年3月21日至2024年11月25日，以800元/座单价收取双穴墓看护费169600元（212座×800元/座），修建单墓穴费366000元（61座×6000元/座），修建双墓穴费1716000元（143座×12000元/座），修建骨灰墓费238800元（16座），存在多收暖气费及休息厅租赁服务费，擅自增设延伸服务收费项目电子屏、祭拜亭、白事管家、告别会主持、麻将租赁等收费项目。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关于调整殡葬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新价非字〔1999〕22号）文件规定，新疆融兴盛景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违规收费情况如下：
1.违规收取暖气费：该公司殡仪馆礼厅分为大厅和中厅，其中大厅含3间休息厅，中厅含2间休息厅，该公司在进行暖气费结算时，收费方式较为混乱，部分以10元×间数×2天收取，部分以20元/场次收取，部分以每平方每天0.16元收取。休息厅暖气费应以10元/场次进行收取，经核算，2022年应收1970元，实收2660元，多收690元；2023年应收9050元，实收13849.65元，多收5189.8元；2024年应收2620元，实收5735.65，多收3281.65元。暖气费违规收取9161.45元。
2.违规收取休息厅租赁服务费：中厅以150元×2间×2天计算，大厅以150元×3间×2天计算，个别消费者因使用休息厅超过3天，该公司存在重新计算场次加收休息厅租赁服务费现象，休息厅租赁服务费应按高档休息厅150元/场次、中档休息厅100元/场次进行收取。经核算，2022年应收37950元，实收81580元，多收43480元；2023年应收63450元，实收137550元，多收74100元。休息厅租赁服务费违规收取117580元。2023年10月起，该违规收费行为已整改，均按高档休息厅150元/场次计费收取。
3.违规收取墓穴看护费：以800元/座单价收取217座双墓穴看护费，每座墓穴看护费应收400元，2022年应收52000元，实收94400元，多收42400元；2023年应收48400元，实收90400元，多收42000元，违规收费84400元（211座×（800元/座-400元/座）=84400元）。
4.违规收取单墓穴修建费：修建单墓穴62座，销售价6000元/座，成本价3680元/座，修建坟墓销售价应为成本价加收40%即5152元/座（3680元/座+3680元/座×40%=5152元/座），故单墓穴修建费违规收费52576元（62座×（6000元/座-5152元/座）=52576元）；
5.违规收取双墓穴修建费：修建双墓穴143座，销售价12000元/座，成本价7200元/座，修建坟墓销售价应为成本价加收40%即10080元/座（7200元/座+7200元/座×40%=10080元/座），故双墓穴修建费违规收费274560元（143座×（12000元/座-10080元/座）=274560元）；
6.违规收取骨灰墓修建费：共修建不同类别骨灰墓16座，销售价应为成本价加收40%，骨灰墓修建费违规收费明细如下：①双柱龙凤墓3座，销售价13300元/座，成本价8100元/座，多收取5880元（3座×（13300元/座-8100元/座×（1+40%））=5880元）；②龙凤双师墓4座，销售价23500元/座，成本价14900元/座，多收取10560元（4座×（23500元/座-14900元/座×（1+40%））=10560元）；③平安富贵墓3座，销售价13100元/座，成本价8000元/座，多收取5700元（3座×（13100元/座-8000元/座×（1+40%））=5700元）；④莲花墓5座，销售价7700元/座，成本价4380元/座，多收取7840元（5座×（7700元/座-4380元/座×（1+40%）=7840元）；⑤福瑞双狮1座，销售价27100元/座，成本价17300元/座，多收取2880元（27100元/座-17300元/座×（1+40%）=2880元）；骨灰墓共计多收取32860元（5880元+10560元+5700元+7840元+2880元=32860元）；
7.违规收取延伸服务费（一）：设立延伸服务收费项目电子屏、电子蜡租用费，520元/场次，含遗像彩屏200元、电子屏300元、电子蜡20元。经核算，2022年收取126380元，2023年收取256560元，2024年收取147960元，共计违规收取530900元（126380元+256560元+147960元=530900元）；
8.违规收取延伸服务费（二）：设立延伸服务收费项目祭拜亭使用费，150元/场次。经核算，2022年收取41800元，2023年收取78410元，2024年收取43500元，共计违规收取163710元（41800元+78410元+43500元=163710元）；
9.违规收取延伸服务费（三）：设立延伸服务收费项目白事管家，500元/场次。经核算，2022年未收取，2023年收取12000元，2024年收取9700元，共计违规收取21700元（12000元+9700元=21700元）；
10.违规收取延伸服务费（四）：设立延伸服务收费项目告别会主持，200元/场次。经核算，2022年收取19600元，2023年收取27800元，2024年收取15400元，共计违规收取62800元（19600元+27800元+15400元=62800元）；
11.违规收取延伸服务费（五）：设立延伸服务收费项目麻将租赁，100元/场次。经核算，2022年收取1300元，2023年收取2600元，2024年收取2100元，共计违规收取6000元（1300元+2600元+2100元=6000元）。
综上，新疆融兴盛景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违规收费共计1356247.45元（9161.45元+117580元+84400元+52576元+274560元+32860元+530900元+163710元+21700元+62800元+6000元=1356247.45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当事人违规收费的违法所得为1356247.45元。
因涉及退费用户多，金额大，考虑当事人实际退费情况，我局于2025年1月26日、2025年4月15日分两次向该公司下发《责令退款通知书》。截至2025年7月31日，共计向用户退还多收取的殡葬服务费1172136.7元，剩余184110.75元未完成退费，已由市纪委监委收缴。
另查明，当事人自2023年10月起，墓穴看护费不分单双墓收取，统一根据文件规定收取每墓穴400元（20元/年，共20年使用年限）；自2024年1月经乌苏市炮台梁公墓套墓、石碑、石狮子及修建坟墓、砖砌墓地服务审核定案后，依据工程项目总造价表中单墓穴修建、双墓穴修建及骨灰墓价格分别加价40%收取费用，当事人违规收费行为已整改。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当事人未执行政府指导价违规收费的事实及调取相关收费凭证情况；                                                                    
2.对该公司委托代理人徐春香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违规收费的种类、数量、金额；                                                            
3.《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由委托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和经营范围及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
4.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代理人徐**的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受委托人徐**的身份信息及委托事项、权限、期限；    
5.提取的新疆融兴盛景城市服务有限公司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收费收据复印件541张，证明当事人2022年违规收取费用的种类、时间、数量及金额；
6.提取的新疆融兴盛景城市服务有限公司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收费收据复印件724张，证明当事人2023年违规收取费用的种类、时间、数量及金额；                                                                               
7.提取的新疆融兴盛景城市服务有限公司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8月30日收费收据复印件335张，证明当事人2024年违规收取费用的种类、时间、数量及金额；
8.当事人出具的骨灰墓价格表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骨灰墓的定价金额；                             
9.修墓类项目中标通知书1份，及与中标单位签订的购销合同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修建单墓穴、双墓穴及骨灰墓的成本价格； 
10.当事人出具的乌苏市炮台梁公墓套墓、石碑、石狮子及修建坟墓、砖砌墓地服务审核定案书1份，证明当事人现行单墓穴、双墓穴及骨灰墓修建的成本价格；
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价局《关于调整殡葬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新价非字〔1999〕22号）文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新发改收费〔2014〕259号文件各1份，证明政府指导殡葬服务费的收费类别及标准。
12.当事人出具的退费证明1张及退费明细12张（A3纸），证明当事人将违规收取的费用退还至消费者的时间、数量及金额；
13.中共乌苏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提供的《关于督促上缴殡仪馆违规收费无法退还群众款项的函》复印件1份，《涉案财物处理决定书》复印件1份，《收缴财物清单》复印件1份，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在退款期限内未退还消费者多付的价款已由市纪委监委收缴，且当事人已缴纳完毕的事实。  
我局于2025年8月15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乌市监罚告〔2025〕124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要求听证，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规定，属于未执行政府指导价违规收费的行为。                                                
    鉴于当事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承认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积极开展退费，主动消除影响，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后果的；”规定的应当从轻处罚的情形，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决定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九条：“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第二项和第六项：“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二）高于或者低于政府定价制定价格的；（六）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和第十六条：“本规定第四条至第十三条规定中的违法所得，属于价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责令经营者限期退还。难以查找多付价款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责令公告查找。经营者拒不按照前款规定退还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的价款，以及期限届满没有退还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的价款，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予以没收，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退还时，由经营者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当事人在退款期限内未退还消费者多付的价款共计184110.75元，已主动交至乌苏市纪委监委，故该笔款项不再予以没收。综合考虑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案件调查，主动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从轻处罚能够起到教育作用，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处违法所得1356247.45元0.1倍的罚款135624.75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乌苏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bookmark: fyqx][bookmark: fydw][bookmark: ssdw]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先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25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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